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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字第 10004066240號 100年 9月 26日公告，即日起實施

一、即熱式燃氣熱水器申請節能標章認證，其適用範圍、能源效率試驗條件及方法與能源效率

基準，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 適用範圍：

本項產品須符合ＣＮＳ １３６０３國家標準之規定，且應符合中華民國商品分類號列(Ｃ.Ｃ.

Ｃ.Ｃｏｄｅ) ８４１９.１１.００.００－６所屬之即熱式燃氣熱水器或經經濟部能源局認定

之即熱式燃氣熱水器。

(二) 能源效率試驗條件及方法：

即熱式燃氣熱水器實測熱效率應依據ＣＮＳ １３６０３與ＣＮＳ １３６０５國家標準之試

驗條件及方法進行試驗。

(三) 即熱式燃氣熱水器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

即熱式燃氣熱水器之實測熱效率與一氧化碳(ＣＯ)濃度應符合下列基準值：

燃料種類 型 式
實測熱效

率(%)

一氧化碳(ＣＯ)

濃度(體積%)

液化石油氣(ＬＰＧ)、天然

氣(ＮＧ)

強制排氣(ＦＥ、ＦＦ式)
８３.０%

以上
０.１４%以下

自然排氣(ＲＦ、ＣＦ式)
８３.５%

以上
０.１４%以下

自然排氣(開放式)
８３.５%

以上
０.０３%以下

(四) 申請即熱式燃氣熱水器節能標章認證應符合下列規定事項：

1.使用不同燃料之同一型號產品，應分別申請節能標章認證，且其檢測報告應載明所使用之燃

料種類。

2.廠商申請節能標章認證所檢附之型式試驗結果報告書除應載明實測熱效率與一氧化碳（CO）

濃度值外，亦應附有產品外觀及標示銘版之照片。



3.若產品屬受委託產製或供應不同經銷商，且該產品與原驗證登錄或型式認可之主型式或系列

型式相同，並已於產品銘版上標示原驗證登錄或型式認可之型號，而無法提出商品驗證登錄證

書或商品型式認可證書者，須檢附該產品規格銘版照片、商品檢驗指定試驗室出具之產品符合

型式證明書，及其所引用原登錄型號產品之商品驗證登錄證書或商品型式認可證書影本（前述

文件均應加蓋公司印鑑），另須併附型式試驗結果報告書正本供查驗。

二、前點節能標章能源效率基準之標示，應注意下列事項：

(一) 標章使用者之名稱及住址須清楚記載於產品或包裝上。

(二) 標章使用者若為代理商，其製造者之名稱及地址須一併記載於產品或包裝上。

(三) 產品型錄上應標示產品之實測熱效率。

(四) 產品之實測熱效率值，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一位，小數點後第二位四捨五入。產品之實測

一氧化碳(ＣＯ)濃度值，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小數點後第三位四捨五入。


